附件
	关于完善我市养老制度和体系 发展养老事业的议案办理方案主要任务分解表

	
	
	
	
	
	

	任务事项
	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完成时限

	一、建立基本养老服务政策保障机制。
	编制《珠海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
	市民政局
	-
	2016年

	
	编制《珠海市养老设施布局规划》。
	市住规建局、市民政局
	-
	2016年

	
	出台《珠海市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方案》。
	市民政局
	-
	2016年

	
	建立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制度。
	市财政局、市发改局、市民政局、市老龄办
	-
	2016年

	
	开展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制定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三项服务标准。
	市民政局、市质监局
	-
	2016年

	
	制定《珠海市民政局关于推进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指导意见》。
	市民政局、市财政局
	-
	2016年

	
	制定《珠海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运营补贴办法》。
	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各区政府（管委会）
	-
	2016年

	
	建立户籍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制度，按经济困难程度和身体状况实施户籍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制度。
	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各区政府（管委会）
	-
	2016年

	
	探索建立地方补充养老保险制度。2016年，完成探索建立地方补充养老保险制度课题研究报告。
	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市国资委、市国土局
	-
	2016-2020年

	
	探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并向人社部申请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
	市人社局、市财政局
	-
	2016年

	二、加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力度。
	（一）加快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1.香洲区翠香街道创建机构养老、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功能为一体的标准化养老服务设施示范点。
2.香洲区康宁社区创建家庭养老照护示范点。
3.各区（功能区）除横琴新区、万山区外，均要参照《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标准》（建标143—2010），建设完成一处符合消防安全规范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民政局、市住规建局、市国土局、市发改局、市公安消防局
	2016年

	
	
	1.横琴新区试点建成1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点。2.万山区试点建成2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点。
	横琴新区管委会、万山区管委会
	市民政局、市住规建局、市国土局、市发改局、市公安消防局
	2017年

	
	
	加快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确保至2020年符合国家、省相关标准和消防安全规范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所有城市社区和70%的农村社区（除横琴新区、万山区外）。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民政局、市住规建局、市国土局、市发改局、市公安消防局
	2016-2020年

	
	（二）新建小区配套建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在制定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时，要按照人均用地0.1至0.3平方米的标准保障养老服务设施用地需求。新建居住（小）区要根据规划要求和建设标准配套建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与住宅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所属镇政府（街道办）使用。
	市住规建局、市国土局
	各区政府（管委会）、市民政局
	自2016年起持续实施

	
	（三）老旧小区整合资源安排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凡老旧小区和已建成的居住（小）区无养老服务设施或现有设施没有达到规划和建设指标要求的，要通过整合资源、共享服务功能、综合利用服务设施等方式，安排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住规建局、市国土局、市公安消防局
	2016-2020年

	
	（四）实施社区无障碍环境改造。
	按照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和规范，加强社区坡道、扶手、电梯等老年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设施改造。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住规建局、市公安消防局
	2016-2020年

	二、加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力度。
	（五）推进公办养老机构建设。
	1.斗门区井岸镇社会福利中心、莲洲镇社会福利中心开展养老机构公建民营试点。
2.高栏港经济区平沙镇社会福利中心开展医养融合式养老机构试点以及文化、健康为主题的居家养老试点。
	斗门区政府、高栏港经济区管委会
	市发改局、市卫计局、市国土局、市住规建局、市民政局
	2016年

	
	
	香洲区完成前山街道社会福利中心扩建，全面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创建省级示范性养老服务机构。
	香洲区政府
	市发改局、市国土局、市住规建局、市民政局
	2017年

	
	
	完善镇（街道）级养老机构运营管理，提高服务能力。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民政局
	2019年

	
	
	香洲区南屏镇社会福利中心、金湾区三灶镇社会福利中心、高新区金鼎社会福利中心启动施工建设并投入运营。
	香洲区政府、金湾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
	市发改局、市国土局、市住规建局、市民政局
	2019-2020年

	
	
	利用现有养老设施和用地，通过公建民营、医养结合等方式，加快镇级公办养老机构的设施建设，提升管理服务和康复护理水平。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发改局、市卫计局、市国土局、市住规建局、市民政局
	2016-2020年

	
	（六）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养老机构。
	由各区政府（管委会）商市相关部门制定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住规建局、市发改局、市财政局、市国土局、市公安消防局、市民政局
	自2016年起持续实施

	
	（七）大力增加养老床位数量。
	实现每千名户籍老年人养老床位数达到40张以上，全市养老床位总数达到7500张，其中，护理型床位占30%以上。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民政局、市卫计局、市工商局、市住规建局、市国土局
	2020年

	三、推动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
	（一）开展医养融合试点。
	香洲区湾仔街道、高新区唐家社区、金湾区三灶社区开展融医疗和养老为一体的社区医养融合试点。香洲区博爱老年公寓创建健康养老示范点。
	高新区管委会、香洲区政府、金湾区政府
	市卫计局、市民政局
	2016年

	
	（二）实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对接。
	为社区高龄、重病、失能、部分失能以及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行动不便或确有困难的老年人，提供定期体检、上门巡诊、家庭病床、社区护理、健康管理等基本服务。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与社区、居家养老结合，与老年人家庭建立签约服务关系，为老年人提供连续性的健康管理服务和医疗服务，并建立老年人健康档案。
	市卫计局、各区政府（管委会）
	-
	自2016年起持续实施

	
	（三）鼓励和推动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机构开展养老服务。
	在香洲区区级医疗机构开展医养结合的医护型养老服务。完善我市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进一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将符合条件的医养结合机构纳入我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范围，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老年人在医养结合机构就医，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纳入医疗保险基金支付。
	市卫计局、市人社局
	市财政局、市民政局
	自2016年起持续实施

	
	（四）鼓励和推动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务机构建立合作机制。
	设置了公办养老机构的各区（功能区）完成至少1所公办养老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或医养结合机构的医养结合。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卫计局、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市民政局
	2016年

	
	
	鼓励养老机构与医疗卫生机构通过协议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推动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务机构在医疗护理技术、远程医疗、转诊和巡诊服务方面的合作与帮扶机制的形成。鼓励养老机构和其他社会资本设置独立的康复医院、老年病医院、护理院、临终关怀医院等医疗机构。斗门区、金湾区、高栏港经济区镇级公办养老机构实现100%的医养结合。
	市卫计局、市人社局、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财政局、市民政局
	2018年

	
	（五）建立居家养老服务信息网络。
	2016年筹备、2017年建立居家养老服务信息服务平台。创新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发展老年电子商务，建设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平台，提供适合老年人的服务项目。各区（功能区）结合智慧社区建设，建立老年人基本信息电子档案和服务需求信息系统。
	市科工信局、市财政局、市卫计局
	各区政府（管委会）、市民政局
	2017年

	
	
	信息化养老服务覆盖全市所有自愿接受信息化养老的老年人，居家上门服务覆盖所有城乡社区。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科工信局、市财政局、市民政局
	2020年

	四、加强养老服务队伍建设。
	（一）加强养老服务业人才培养及培训。
	把养老服务人才纳入我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扩大养老服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模，引导和鼓励珠海高校、卫校等增设与老年服务相关专业或课程。
	市人社局、市教育局、市卫计局
	市民政局
	2016-2020年

	
	（二）推行养老人才薪酬制度改革。
	制定、完善、落实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等养老服务各类人员薪酬指导标准、工资上涨机制和岗位津贴制度，提高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待遇。探索市、区财政支持的养老从业人员“入职奖补”制度，对取得国家养老护理职业资格、从事养老护理岗位的人员按不同标准给予补助,吸引专业人才从事养老服务业。依法规范用工，积极改善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工作条件和环境，加强劳动保护和职业保护。
	市人社局、市卫计局、市财政局
	-
	2016-2020年

	五、发展老年人文体娱乐服务。
	建立健全各级老年人体育和文艺组织网络。支持社区利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和社会场所组织开展适合老年人的群众性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并发挥群众组织和个人积极性。培育扶持老年社团组织，促进老年文娱活动开展。推进老年大学进社区，2016年制定社区老年大学建设规划总体方案，2017年前有30%的镇（街道）建成老年大学。开展老年健康教育，重视发挥老年人作用，开展“以老助老”试点。
	市文化体育旅游局、市老干部局
	各区政府(管委会)、市老龄办
	2016-2020年

	六、统计、测算《工作方案》相关数据，调查相关情况。
	相关部门要按照《工作方案》内容范围，摸清底数，科学测算，为《工作方案》提供更为全面详实的数据支持。
	市发改局、市统计局、市人社局
	各区政府（管委会）
	2016年4月

	七、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建立长效投入机制。
	市、区财政要加大投入，安排财政性资金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要按不低于50%的比例重点用于养老重大项目建设，并随老年人口的增加逐步提高投入比例。市级体育彩票公益金要为老年活动场地配备健身器材，并随老年人口的增加逐步提高投入比例。资金投入要形成长效投入机制，保障养老服务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市财政局、各区政府（管委会）、市民政局、市文化体育旅游局
	-
	自2016年起持续实施

	八、建立责任机制，落实工作任务。
	各区（功能区）政府和市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养老服务业发展，落实相关工作任务，并制定部门或所在区域的具体实施方案和相关政策，明确落实措施和办理时限。
	各区政府（管委会）及方案所涉相关部门
	-
	2016年

	备注：各项工作任务中排列第一位的责任单位为牵头单位,负责将工作目标细化并分解落实到其他责任单位和配合单位，并汇总该项工作进展情况。其他责任单位、配合单位要配合牵头单位完成工作任务，并及时向牵头单位反馈工作进展及意见、建议。


